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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4月 13日下午 14 ：3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0年 4月 13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3

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出席人员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见证律师、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等 

会议主持人：代理董事长张伟先生 

五、会议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现场会议议程： 

（一）宣读到会股东的人数及代表股份，确定计票人和监票人 

（二）审议会议议题 

（三）股东（代理人）发言、提问 

（四）股东（代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 

（五）律师及监票代表监票并计算现场表决结果 

（六）合并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八）律师发表法律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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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3日 

会议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变更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汇报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 

因公司经营困难、现金流紧张，公司拖欠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经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同

意，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

项无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历史沿革：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现代咨询服务机构。1993年,经国家审

计署批准成立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

会计师事务所。1999 年，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

永拓成为尼克夏国际成员所。2007 年，经香港政府批准，永拓在香港成立了永

拓富信（香港）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底，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由有限责任

公司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是全国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 40 家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具有金融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条件备案证书。2019 年，永拓通过香港 FRC 财务汇报局认证，获得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审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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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起至今，连续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评为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

通过了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 2幢 13层 

业务资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

书。 

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以下简称“大连分所”)，成立

于 2015 年 12 月 07 日。曾用名称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

分所，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通过工商变更，变更名称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大连分所，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94号 1单元 20

层 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204MA0QCL7U3L。 

2.人员信息 

包括首席合伙人吕江、合伙人数量 87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488 人，有注册

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132人，从业人员 1100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拥有合伙人

87 人，注册会计师 488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32 人，从业人

员 1100 人，首席合伙人吕江先生。 

3.业务规模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度业务收入 283,869,118.10 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246,489,889.52元）、净资产金额 30,074,204.50 元；2019

年度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家数（含证监会已审核通过的

IPO 事务所户数）为 20 户，2020 年度为 35 户。2019 年度从事证券业务收入为

85,219,449.54元。新三板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 185户，新三板公司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收入 30,166,704.69元。涉及的行业包括有色金属、新能

源、煤炭开采、交通运输、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医药卫生、房地产、

农业畜牧业、食品制造、木材加工等，审计的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均值约 71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累计计提

职业风险基金 6,816,216.89 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8000万元，能覆

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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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

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但受到行

政监管措施 6次，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28]号向本所下发

了《关于对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本所内部管理、质量控制体系和独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及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和南方黑芝麻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个别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等执业问题提

出警示； 

（2）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29]号向本所下发

了《关于对荆秀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我所山

东分所合伙人荆秀梅作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于 2016 年 4月 12日买入山东矿机股票

800股，2017年 6月 6日卖出山东矿机股票 800 股的行为提出警示； 

（3）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30]号向本所下发

了《关于对荆秀梅、李景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对我所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项目，对山东矿机持有的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减值事项审计

时存在的问题提出警示； 

（4）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31]号向本所下发

了《关于对万从新、张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

我所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执业中存在长期

股权投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等审计程序不到位的问题提出警示； 

（5）2019 年 12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以 2019[23]号

向本所下发了《关于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马重飞、蓝元钧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我所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报审计项目执业中存在对关联交易审计不到位、未对部分银行

账户实施函证程序等问题提出警示； 

（6）2019 年 12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 20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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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向本所下发了《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

会计师黄经纬、王波、刘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对我所执行的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和2016年年报审计执业中

存在货币资金审计程序不到位、未关注或有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其在年报中的披露

情况等问题提出警示。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项目负责合伙人）：贾天波 

从业经历：2006 年 1月至 2016年 5月在大连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

审计业务，2016 年 6 月开始至今在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审计

业务，现为合伙人，先后为皓月医疗系统（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联程合众（大

连）旅游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金信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度审计鉴证

工作。 

执业资质：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是否存在兼职情形：否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负责经理）：冷作祥 

从业经历：2009 年 9月至 2013年 1月先后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大连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审计业务，2016年 3月开始至今在永

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审计业务，先后为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

份有限公司、联程合众（大连）旅游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维钛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提供度审计鉴证工作。 

执业资质：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是否存在兼职情形：否 

（3）质量控制复核人：姜艳丽 

从业经历：从 2007 年 9 月开始在证券资格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2017 年 12

月加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职从事证券业务质量控制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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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多

家上市公司独立复核。 

执业资质：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是否存在兼职情形：否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本期签字会计师均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

业务经验和公司所在行业服务业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无诚信不良记录、无受到相关部门的惩戒记录，近三年不存在受到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根据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年度审计费用，预计本期审计费

用为 3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20万元，与上期持平。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上市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0676050Q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杨雄 

成立日期： 2012年02月09日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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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7年。 

签字会计师连续服务年限：刘璐5年（2013年-2017年）、段晓军5年（2014

年-2018年）、孙格1年（2012年）、江峰1年（2012年）、姚福欣1年（2013年）、

王秀玉1年（2018年）。 

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因公司经营困难、现金流紧张，公司拖欠了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经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同意，公司拟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公司拟聘任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

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

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与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的情况：公司已就解聘事项与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了沟通，并获得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理解和同意。 

前后任会计师进行沟通的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的

前后任会计师沟通，对公司本次审计业务均无异议。 

公司原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的原则

和立场，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报表及

内部控制情况，公司对其审计团队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

服务工作以及辛勤的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公司存在相关特殊事项 

公司不存在以下特殊事项 

1.公司与前任会计师、前后任会计师沟通过程中存在异议； 

2.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系主动辞去已承接的审计业务，或已接受委托但未完

成审计工作即被上市公司解聘；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间距离年度报告披露日较近，审计进度较往年延迟较

多，甚至可能影响审计质量和年报按期披露； 

公司存在以下特殊事项： 

1.公司2018年度报告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公司2019年度公司股票被上交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的上述两事项并非为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影响因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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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为公司拖欠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 

从业务资质看，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都具备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需求，能够

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具有专业胜任能力。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知晓公司存在上述相关特殊事项，在认真考虑、评估了上

述事项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和对可能审计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情况下，接受审计委托。 

三、拟续聘/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审查，对永拓

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可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以及诚信状

况，同意聘任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本次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实际和总体审计需要，也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同意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投票表决，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公司八届十次监事会同意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投票表决，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议案请审议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3日 


